
財團法人桃園市利晉工程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第七屆利晉盃硬筆字活動規劃 

一、 活動宗旨：因應時代快速變遷，資訊持續進步且社會節奏加快，現今兒少長

時間接觸及使用電子產品已是趨勢，因此使文字書寫應有能力漸落，利晉基

金會辦理漢字文化公益推廣活動，除弘揚漢字國粹外，亦能培養兒少寫好字

的能力及習慣。 

二、 指導單位：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三、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桃園市利晉工程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四、 協辦單位：利晉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五、 活動對象：就讀桃園市內公私立國小、國中學生 

六、 活動組別：國小低年級組(1-2年級)、國小中年級組(3-4年級)、國小高年級

組(5-6年級)、國中組(7-9年級)，共四組別。 

七、 活動方式：採初賽及決賽二階段方式進行，內容說明如下： 

(一) 第一階段(初賽) 

1. 紙本寄件：自 114年 9月 15日(一)起至 10月 17日(五)止，不限名額，

須填寫報名表及線上活動基本資料，請將報名表浮貼或以迴紋針固定於

完成作品背面，再掛號郵寄至「(330063)桃園市桃園區經國路 838 號 10

樓之一」，信封註明「第七屆利晉盃硬筆字活動」收。 
  

※線上報名填寫：https://reurl.cc/4Nd85X  
 

2. 初賽評審審閱：本會將聘請專家學者擔任評審，進行初賽作品審閱，各

組挑選 50名獲選者進入決賽，並將獲選者公告於本會官網。(獲選者若

無法於決賽日出席，視同自動放棄，不另遞補候補名額) 

(二) 第二階段(決賽)  

1. 現場筆試：114年 12月 06日(星期六)上午 8時 30分至 12 時 30分，於

國立中央大學進行硬筆字現場筆試競賽，競賽相關辦法請依本會官網公

告規定為主。 

2. 頒獎典禮：競賽結束當天，評審將於現場公布各組獲獎名單，並舉行頒獎

典禮，當日無法全程參與者，視同自動棄權。 

八、 競賽規則 

⚫ 一律使用不可擦拭之原子筆、鋼珠筆、中性筆、鋼筆書寫，顏色僅限黑、

藍兩色，未依標準或以鉛筆書寫之作品，均不予評審。 

 

線上報名表 



⚫ 為符合比賽規範，禁止使用秀麗筆、太空筆、柔繪筆等類型之筆尖具彈性

或按壓會變形之特殊性用筆，以及美工鋼筆書寫，若使用有爭議之筆種，

由評審和主辦單位認定工具不符者，將不予錄取，不得異議。 

⚫ 書寫作品請勿摺疊，作品之整體結構、整潔美觀及撰寫文字正確性，均為

評選重點。 

(一) 第一階段(初賽)： 

1. 請至本會官網下載紙本報名表、各組題目及硬筆字活動專用稿紙(紙張限

A4大小)，並以楷書字體書寫為原則。 

2. 請將紙本報名表浮貼於作品背面，並完成線上詳細資料填寫後，再行將作

品寄出，未於作品背面浮貼報名表之參賽者，不予評審。 

3. 各組參賽者需填寫正確組別題目，如書寫錯誤組別之作品，不予評審。 

(二) 第二階段(決賽)： 

1. 現場比賽，請攜帶學生證正本，以確認參賽者身分，未攜帶者取消比賽資

格。 

2. 比賽限時 30分鐘，逾時 5分鐘未入考場者，視同自動棄權。 

3. 請依競賽規則使用顏色用筆及書寫方式書寫、落款。 

4. 可自行攜帶墊板以利書寫，現場除提供比賽用紙，不另提供其他工具。 

5. 比賽書寫內容由主辦單位統一出題並印製，題目現場公布，每位參賽者

提供二張比賽用紙，交卷以一張為限。 

九、 評分標準 

(一) 整體結構 60%、整潔美觀 40%、錯漏字或塗改每字扣 2 分，未及完成者，

少寫一字扣 2分。 

(二) 評審團將於競賽完畢後審閱評比各組參賽作品，並依照評分標準選出各

組得獎人。 

十、 預計活動及頒獎流程：(114年 12月 06日) 

時間 內容 說明 

08：20-08：40 報到  

08：50-09：00 預備考試 進入考場準備 

09：00-09：30 正式比賽 
1.需攜帶學生證正本。 

2.逾時 5 分鐘者，視同棄權。 

09：30-10：50 評審審閱時間 所有參賽者移至大禮堂等候 

10：50-12：30 頒獎典禮 
頒獎順序： 
獎學金-硬筆字(低-中-高-國中) 

12：30 領取禮品及賦歸  
     ※活動相關流程，請以本會官網最新公告為主。 



十一、 獎勵辦法 

(一) 各組進入決賽者，得獎者可獲得個人專屬獎金及獎盃；進入決賽而未得

獎者，可獲得一份精美參加禮品。 

(二) 因決賽筆試結束後，評審將現場評比各組作品選出得獎人，故得獎人如

未全程參與，視同棄權，獎項不遞補業不補發。進入決賽之各組得獎者

獎勵辦法如下表：

名次 名額 獎金/獎品 獎座/獎狀 

特優獎 1名 新臺幣壹萬元 獎座乙座 

優等獎 2名 新臺幣捌仟元 獎座乙座 

甲等獎 3名 新臺幣陸仟元 獎座乙座 

佳作 10名 誠品書局禮券貳仟元 獎牌乙幀 

未獲獎者 可獲得精美參加獎乙份 

十二、 活動洽詢 

(一) 本會官網：https://www.lijin.com.tw/Extend/Foundation/News 

(二) 連絡電話：(03)326-9266 分機 174 鄭小姐 

十三、 注意事項 

(一) 初賽參賽作品每人限乙幀參加，發現重複者由主辦單位擇一刪除，如有臨

摹或他人加筆均不予評選。 

(二) 初賽參賽作品一律不退件；獲獎者作品之所有權及著作權自獲獎公布日

起需完全讓與主辦單位，主辦單位有權公開發表、公開展示、公開播送、

公開口述、公開上映、公開傳輸、公開演出、重製、編輯、改作、出租、

散布、發行、改做成衍生著作或編輯成著作等一切著作財產權之使用權

利。獲獎作品之著作權利讓與後，主辦單位得視需要對本著作內容加以

潤、飾、增、刪，並得省略姓名表示。 

(三) 初賽獲選入決賽之作品，若有偽冒、抄襲、代筆或經檢舉曾參加任何公開

繪畫比賽得獎或展出，查證屬實，一律取消資格。若違反著作權法令部分

由參賽者自行負責，若造成第三者權益損失，由參賽者自付完全法律責

任。 

(四) 凡初賽作品，因郵寄途中或不可抗拒災變造成損失，主辦單位恕不負責。 

(五) 本競賽活動之獎金或等值商品皆需依中華民國稅法開立所得稅扣繳憑單 

，以供得獎人申報納稅，若參加者不願意配合，則視為自動棄權，不具得

獎資格，獎項不遞補。 

(六) 主辦單位保有最終修改、變更、活動解釋及取消本活動之權利，凡投件之

參賽者視同遵守本活動辦法規定，如有未盡事宜，請以本會官網最新公告

為準。 

https://www.lijin.com.tw/Extend/Foundation/News


 

財團法人桃園市利晉工程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第七屆利晉盃硬筆字活動報名表 

活動組別 
□ 國小組(1-2年級)  □ 國小組(3-4年級)   
□ 國小組(5-6年級)  □ 國中組(7-9年級)   

學生姓名  出生日期 民 國    年   月   日 

就讀學校  就讀年級  

法定代理人  關係  連絡電話  

檢送資料 

□活動報名表 (請浮貼或使用迴紋針、釘書機平整固定於作品背面， 

              避免掉落)  

□作品文件 1式 (需使用專用稿紙) 

著作權及個人資料授權同意書 

本人                        特此聲明同意下列之情形： 

一、 謹遵守本次活動簡章規定，擔保參賽作品的著作權皆本人所有，如有剽竊他人之情事，經查
證屬實，應負所產生法律責任。 

二、 本人同意財團法人桃園市利晉工程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將得獎作品以任何形式(如上網、
光碟、有聲出版、刊登書報雜誌、數位典藏…等)保存及轉載授權，並不另支稿酬及版稅，亦
不得對主辦單位行使著作人格權。 

三、 本人應同意財團法人桃園市利晉工程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為利審核及後續業務執行或會
務推廣，進行拍照或錄影等，蒐集、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或依財團法人法第二十五條規定
公告受助人姓名、名稱及受助金額(經主管機關同意者得除外)，及同意本會使用申請人所檢
附資料內容等事項，如未同意及配合者，本會將不予提供服務。 
 

聲 明 人 簽章：                         

法定代理人簽章：                         

中 華 民 國 1 1 4 年    月    日 

※完成報名表填寫後，請浮貼或使用迴紋針固定於作品背面，並至線上活動報名表 

填寫詳細基本資料。 

※線上報名表填寫網址：https://reurl.cc/4Nd85X 

 

附件一 


